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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市辖区应税土地单位税额标准
（一）集宁区
一等地：7.2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6.4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9元/平方米。
（二）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
一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。
二、市所属旗县（县级市）应税土地单位税额标准
（一）丰镇市
一等地：6.4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9元/平方米。
（二）察哈尔右翼前旗
一等地：4.8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（三）察哈尔右翼中旗
一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3.2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（四）察哈尔右翼后旗
一等地：4.8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；
（五）四子王旗
一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3.2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（六）卓资县
一等地：4.8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（七）凉城县
一等地：4.8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（八）兴和县
一等地：4.8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（九）商都县
一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3.2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（十）化德县
一等地：4.0元/平方米；
二等地：3.2元/平方米；
三等地：0.6元/平方米。


